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关于开展结核分枝杆菌药物敏感试验熟练度测试的通知
各省辖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

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全球基金第五轮耐药结核病防治项目的要求，所有已经开展或拟开展结核分枝杆菌药敏试验的实验室均需进行熟练度测试。根据目前工作进展，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参比实验室拟分两批对我省部分市、县进行药敏试验熟练度测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级实验室职责

（一）国家参比室负责提供测试菌株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判定；
（二）省参比实验室负责测试菌株的传代与发放，收集被测试实验室结果，统一报送国家参比室；

（三）被测试实验室接收测试菌株，对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并报告结果。
二、测试菌株的准备和要求
（一）菌株由国家参比实验室和省级参比室负责准备和下发。
（二）每套熟练度测试的菌株为30管培养物及标准菌株H37Rv。
（三）菌株运送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三、测试过程
（一）省参比室负责提供生长2-3周的新鲜菌株，受检实验室收到菌株后，应首先核对成套菌株的数量、保存的完整性，之后立即进行药敏试验。
（二）测试结果按下表填写，并上报给省参比实验室。
（三）从收到菌株到结果报告的时间一般应该在2个月以内。
四、时间安排：

（一）第一批：被测试单位为全球基金项目单位，包括郑州市、安阳市、濮阳市、驻马店市、南阳市。

1、2009年9月，测试菌株准备阶段，由省参比室负责。

2、2009年10月9日-16日，各被测试单位到省参比室领取菌株（专人专车）。

3、2009年10月-12月，被测试单位对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并向上级实验室报告结果。
4、2010年1月，对测试结果进行判定并向被测试单位进行反馈。
（二）第二批：开封市、新乡市、商丘、永城、许昌、信阳、平顶山、周口、邓州、焦作、洛阳、三门峡、漯河、鹤壁。
1、2010年3月，测试菌株准备阶段，由省参比室负责。

2、2010年4月，各被测试单位到省参比室领取菌株。

3、2010年4月-6月，被测试单位对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并向上级实验室报告结果。
4、2010年7月，对测试结果进行判定并向被测试单位进行反馈。
附件：药敏试验熟练度测试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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